
違反勞動基準法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勞動部為使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下簡稱

主管機關）依勞動基準

法（以下簡稱本法）規

定裁處罰鍰之案件，有

一致性之處理規範，特

訂定本原則。 

一、勞動部為使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下簡稱

主管機關）依勞動基準

法（以下簡稱本法）規

定裁處罰鍰之案件，有

一致性之處理規範，特

訂定本原則。 

本點未修正。 

二、主管機關裁處罰鍰，應遵

守明確性原則、平等原

則、比例原則等一般法

律原則，並踐行行政程

序法及行政罰法所定之

法定程序。 

二、主管機關裁處罰鍰，應遵

守明確性原則、平等原

則、比例原則等一般法

律原則，並踐行行政程

序法及行政罰法所定之

法定程序。 

本點未修正。 

三、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八十

條之一第二項及行政罰

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於裁處罰鍰時，審

酌下列各款情事，為量

罰輕重之標準： 

（一）違反行為有關之

勞工人數。 

（二）累計違法次數。 

（三）未依法給付之金

額。 

（四）違反本法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

度、所生影響。 

（五）因違反本法義務

所得之利益。 

（六）受處罰者之資

力。 

事業單位有本法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

三、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八十

條之一第二項及行政罰

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於裁處罰鍰時，審

酌下列各款情事，為量

罰輕重之標準： 

（一）違反行為有關之

勞工人數。 

（二）累計違法次數。 

（三）未依法給付之金

額。 

（四）違反本法義務行

為應受責難程

度、所生影響。 

（五）因違反本法義務

所得之利益。 

（六）受處罰者之資

力。 

事業單位有本法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

本點未修正。 



管機關裁處罰鍰時，除

審酌前項各款情事外，

並得依本法第七十九條

第四項規定，衡酌加重

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管機關裁處罰鍰時，除

審酌前項各款情事外，

並得依本法第七十九條

第四項規定，衡酌加重

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四、上市或上櫃之事業單位違

反本法第三十二條、第

三十四條或第三十六條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審

酌其資力，依本法第七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依

同條第四項規定，加重

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一、本點新增。 

二、鑑於雇主使勞工超時工

作、違反輪班換班間隔休

息時間及使勞工於例假出

勤等規定，除影響勞工身

心及家庭生活外，亦將涉

及公共安全利益；另考量

上市或上櫃之事業單位已

具置專責人員辦理法遵事

宜之規模，對於勞工權益

之保障，應課予較高標準

之要求，以促其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爰違反前開規

定者於行為時如屬上市或

上櫃之事業單位，主管機

關裁處時應依本法第七十

九條第一項及行政罰法第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審酌

其資力，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依本法第七十九條規

定，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

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三、有關上市或上櫃之事業單

位定義，依證券交易法相

關規定辦理。 

五、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四項所

定事業規模，參照本法

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以事業

單位違反本法義務時僱

四、本法第七十九條第四項所

定事業規模，依事業單

位違反本法義務時所僱

用適用本法之人數計

算，包括分支機構及附

一、點次變更。 

二、考量本法施行細則業經勞

動部一百零七年二月二十

七日勞動條三字第一０七

０一三０三五四號令修正



用適用本法之勞工人數

計算，包括分支機構之

僱用人數；所定違反人

數，依事業單位該次違

反本法義務之人數認

定。 

屬單位之僱用人數；所

定違反人數，依事業單

位該次違反本法義務之

人數認定。 

發布，業就同法第三十二

條第三項、第三十四條第

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五項

之僱用勞工人數訂有定

義；爰本點所稱事業規模

之勞工人數計算，參照本

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以違反本

法義務時僱用適用本法之

勞工人數計算，並包括分

支機構之僱用人數；另因

分支機構已涵蓋附屬單

位，文字爰酌作修正。 

六、事業單位違反本法規定，

主管機關除裁處罰鍰

外，經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五、事業單位違反本法規定，

主管機關除裁處罰鍰

外，經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 

點次變更。 

七、事業單位之董事或其他有

代表權之人因故意或重

大過失，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主管機關應審酌

依行政罰法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規定，對其處

以本法同一規定罰鍰之

處罰： 

（一）因執行其職務或為

事業單位之利益為

行為，致使事業單

位違反本法義務應

受處罰者。 

（二）對於事業單位之職

員、受僱人或從業

人員，因執行其職

務或為事業單位之

利益為行為，致使

事業單位違反本法

六、事業單位之董事或其他有

代表權之人因故意或重

大過失，而有下列情形

之一，主管機關應審酌

依行政罰法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規定，對其處

以本法同一規定罰鍰之

處罰： 

（一）因執行其職務或為

事業單位之利益為

行為，致使事業單

位違反本法義務應

受處罰者。 

（二）對於事業單位之職

員、受僱人或從業

人員，因執行其職

務或為事業單位之

利益為行為，致使

事業單位違反本法

點次變更。 



義務應受處罰，未

盡其防止義務者。 

事業單位為中央、地方機

關或其他公法組織者，不

適用前項規定，主管機關

依行政罰法第十七條規定

辦理。 

義務應受處罰，未

盡其防止義務者。 

事業單位為中央、地方

機關或其他公法組織

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主管機關依行政罰法第

十七條規定辦理。 

 


